
武昌理工学院实习测评管理办法 

（适用于除护理和艺术设计类专业外的所有专业） 

第一条 为加强实习测评管理，规范实习测评，提高实习教学水平和 

实习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实习分为统一安排实习和自主实习，实习成绩由指导教师评

定成绩与实习单位评定成绩构成，比例为 6:4。 

第三条  指导教师对统一安排实习评定成绩包括：个人实习计划、实

习周记、实习报告三个部分，比例为 1:6:3。指导教师评定成绩评分

标准如下： 

环节 测评点 评分标准 分值 
评定成

绩时间 

实习 

计划 

计划 

规范性 

1.实习目标明确（2 分）；较明确（1 分）；不明确（0 分）； 

2.实习计划完整（3 分）；较完整（2-1 分）；不完整（0 分）； 

3.实习内容具体（3 分）；较具体（2-1 分）；不具体（0 分）。 10 

实习开

始 1 周

内 
操作 

可行性 

计划可行性强（2 分）；一般（1 分）；无计划（0 分）。 

实习 

周记 

数量 

标准 

1.每周 1 篇，字数 300 字以上，按时提交，得 25 分。字数每少

50 字扣 1 分； 

2.周记篇数少一半记为 0 分，少 1 周扣 5 分，扣完为止。 

25 

 

实习结

束后 2



环节 测评点 评分标准 分值 
评定成

绩时间 

质量 

标准 

1.内容详实，细节清晰，重点突出，格式规范（13-9 分）；内容

一般（7-3 分）；内容较差（2-0 分）； 

2.佐证材料齐全（图片、音频、视频、联系电话），能充分证明

实习过程的真实性（12-8 分）；佐证材料比较齐全（7-3 分）；

佐证材料不齐全（2-0 分）。 

3.周记有一定的总结和反思（10 分）；一般（6 分）；较差（3

分）；没有总结（0 分）； 

35 

周内 

实习 

报告 

字数 

要求 

字数在 3000 字以上（6 分）；字数在 2500 字以上（5 分）；字

数在 2000 字以上（4 分）；字数在 1500 字以上（3 分）；字数

在 1500 字以下（0 分）。 

30 

实习结

束后 2

周内 质量 

要求 

1.报告有思想，有完整的经验与体会，具有借鉴性、启发性（8-5

分）；有一定的经验与体会（4-1 分）；没有总结（0 分）； 

2.运用专业知识自主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（8-5 分）；在老师的指

导下运用专业知识解决了某些实际问题（4-1 分）；没有解决问题

（0 分）； 

3.格式规范，条理清晰（4-3 分）；条理较清晰（2-1 分）；条理

不清晰（0 分）； 

4.语句通顺、没有错别字（4-3 分）；语句较通顺（2-1 分）；语

句不通顺（0 分）； 

5.互相抄袭，实习报告雷同，均记为 0 分。 

 

 

第四条  指导教师对自主实习评定成绩包括：实习计划、实习周记、

实习岗位内容、实习报告四个部分，比例为 1:5:2:2。指导教师评定

成绩评分标准如下： 



环节 测评点 评分标准 分值 
成绩评

定时间 

实习 

计划 

计划 

规范性 

1.实习目标明确（2 分）；较明确（1 分）；不明确（0 分）； 

2.实习计划完整（3 分）；较完整（2-1 分）；不完整（0 分）； 

3.实习内容具体（3 分）；较具体（2-1 分）；不具体（0 分）。 10 

实习开

始 1 周

内 
操作 

可行性 

计划可行性强（2 分）；一般（1 分）；无计划（0 分）。 

实习 

周记 

数量 

标准 

1.每周 1 篇，字数 300 字以上，按时提交，得 25 分，字数每少

50 字扣 1 分； 

2.周记篇数少一半记为 0 分，少 1 周扣 5 分，扣完为止。 

25 

 

实习结

束后 2

周内 
质量 

标准 

1.内容详实，细节清晰，重点突出，格式规范（10-8 分）；内容

一般（7-3 分）；内容较差（2-0 分）； 

2.佐证材料齐全（图片、音频、视频、联系电话），能充分证明

实习过程的真实性（10-8 分）；佐证材料比较齐全（7-3 分）；

佐证材料不齐全（2-0 分）。 

3.周记有一定的总结和反思（5 分）；一般（3 分）；没有总结（0

分）； 

25 

实习 

岗位 

内容 

实习 

岗位 

实习岗位与专业相同（20 分）；实习岗位与专业相近（10 分）；

实习岗位与专业不一致（0 分）。 
20 

实习结

束后 2

周内 
实习 

报告 

字数 

要求 

字数在 3000 字以上（5 分）；字数在 2500 字以上（4 分）；字

数在 2000 字以上（3 分）；字数在 1500 字以上（2 分）；字数

在 1500 字以下（0 分）。 

20 



环节 测评点 评分标准 分值 
成绩评

定时间 

质量 

要求 

1.报告有思想，有完整的经验与体会，具有借鉴性、启发性（5-4

分）；有一定的经验与体会（3-2 分）；没有总结（0 分）； 

2.运用专业知识自主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（5-4 分）；在老师的指

导下运用专业知识解决了某些实际问题（3-2 分）；没有解决问题

（0 分）； 

3.格式规范，条理清晰（3 分）；条理较清晰（2 分）；条理不清

晰（0 分）； 

4.语句通顺、没有错别字（2 分）；语句较通顺（1 分）；语句不

通顺（0 分）； 

 

第五条  实习单位评定成绩由考勤、态度与表现、专业能力三个部分

成绩构成，比例为 2:3:5。实习单位成绩由实习单位指导教师评定。

其评分标准如下： 

评分

项目 
评分标准 分值 

考勤 
1.遵守实习单位考勤纪律，旷工一次扣 5 分，扣完为止； 

2.因私请假、迟到、早退每次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 
20 

态度 

表现 

1.服从实习单位领导和指导老师的安排（5 分）； 

2.遵守实习单位规章制度（10 分）； 

3.工作主动热情，认真负责，敬业爱岗（10 分）； 

4.团队精神好，协调能力强（5 分）。 

30 

专业 

能力 

1.较好地完成工作任务（20 分）； 

2.虚心学习，进步很快（10 分）； 

3.能够运用专业知识，解决实际问题（10 分）； 

4.创新性地开展工作，解决技术难题（10 分）。 

50 



第六条指导教师须应用信息化平台对实习进行管理，实习学生应按规

定时间上传实习资料。实习周记按周上传，实习报告在实习结束后一

周内上传。 

第七条  指导教师对实习周记、实习报告等，批改完毕后应公布成绩。

实习结束后及时合成实习成绩。专业带头人对实习成绩进行复核并签

字，由指导教师录入教务管理系统。 

第八条学生毕业实习成绩合格且达到下列标准之一，评定为优秀实习

生，颁发“优秀实习生”荣誉证书： 

1.为实习单位或学校争得荣誉； 

2.为实习单位或学校做出较大贡献； 

3.与实习单位签订三方就业协议； 

4.成为实习单位工作（业务）骨干； 

5.被实习单位表彰或奖励。 

第九条  学生实习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确定为不合格，实习成绩按 0分

计： 

1.违法违纪、有损学校和实习单位形象； 

2.泄露实习单位机密； 

3.给实习单位带来较大损失； 

4.出勤率低于 70%； 

5.未经批准擅自离开实习单位； 



6.散布不利于实习的言论，影响其他学生实习，或者言语攻击老

师。     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 2021年 9月 1日起实施，原有规定同时废止。由

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 

附件： 

1.护理专业实习评分标准 

2.艺术设计类专业实习评分标准 

 

   

 

  



附件 1 

护理专业实习评分标准 

实习总成绩由综合考核、实习总结和毕业考试组成，比例为 5：2：3。其中综合考

核由实习医院教师评定；实习总结和毕业考试由学校指导教师评定。 

一、综合考核 

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

医德医风 

救死扶伤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(2 分) 

尊重患者的权利，为患者保守医疗秘密(1 分) 

文明礼貌，优质服务(1 分) 

严谨求实，努力提高专业技术水平(1 分) 

5 

职业态度 

仪表端庄，着装符合职业要求 （2 分） 

服从领导，遵守医院工作人员服务规范用语（1 分） 

上班期间不干私活（1 分） 

4 

理论考试 根据理论卷面评分标准评分。 35 

操作考试 根据抽选的操作项目评分标准评分。 35 

临床思维能力 

护理评估、诊断临床思维（2 分） 

护理计划临床思维（1 分） 

护理措施、评价临床思维（1 分） 

 

4 

团队协作能力 

具有高度的团队合作精神，顾大局，主动合作（2 分） 

认真完成团队任务（1 分） 

擅长对团队的工作进行总结（1 分） 

 

4 

沟通能力 
信息表达准确、完整，确定家属知晓所有情况（2 分） 

没有复杂难懂的专业术语，没有不符合实际的承诺（2 分） 

4 

人文关怀能力 
为患者提供专业的照护（2 分） 

关心病人、家属、同学（2 分） 

4 

出勤 迟到、早退每次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 5 

合计 100 

  



二、实习总结 

实习总结成绩占总分 20%。 

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

实习总结内容 

1.按照实习总结要求的格式撰写

（20 分） 

2.内容充实，层次分明，逻辑性强

（30 分） 

3. 独立完成（30 分） 

 

80 

书写规范性 
1.字数不少于 2000 字（10 分） 

2.字迹工整，不潦草（10 分） 

20 

合计 100 

三、毕业考试 

毕业考试成绩占总成绩 30%。毕业考试成绩=毕业理论考试成绩

×50%+毕业操作考试成绩×50%。 

毕业理论考试评分标准按照学校理论试卷相关规定制定评分标

准。毕业操作考试评分标准按照相应操作制定评分标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2 

Ғҙ ӟ № ‰ 

 № ‰ №ṿ 

ӟ 

⅞ 

1. ӟ ⅞ Ώ ̆ῤ ̂5№̃̕ 

2. ȁ ̕ ⅞ ӟ ӥ ӟ ̆

ӟᴋⱵ̆ ᵬ ̂5№̃Ȃ 

10 

ӟ 

 

1. Ώ ̆ ̆ ̂10№̃̕ 

2. ῤ ȁ ̆ ₮̆ ᾟ№ ӟ ҍ

̂10№̃Ȃ 

20 

ӟ

 

1. ӟ └ ̆ ׆ ̆ ̂5№̃̕ 

2. ⅞ ӟᴋⱵ̆ ҍ ̂5№̃̕ 

אל.3 ΐ̆ Ғҙ ȁ№ ⱬ̂ 10№ Ȃ̃ 

20 

 

 

1. Ώ ̆ ̆ ⌠ ̂5№̃̕ 

2. ȁ ӟ ӟ ᵣᴪ̂5№̃̕ 

3.ῤ ҍҒҙ ̆ ̂5№̃̕ 

4. № ȁ ‗ ̆ ⌠ ̂5№̃Ȃ 

20 

 

 

1. ̂5№̃̕ 

2. ȁ ̂5№̃̕ 

3. ̆Һ ̂5№̃̕ 

4. ̆ ȁ └ᵬ ̂5№̃̕ 

5. ᵣ ̂10№̃Ȃ 

30 

  

 


